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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 　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9日
發文字號：危老字第11407000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40700013_Attach1.pdf)

開會事由：危老條例屆期後續政策規劃委託專業服務案【危老條

例2.0 精進作為座談會】北部場

開會時間：114年4月22日(星期二)下午2時30分

開會地點：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拉斐爾廳(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

四段85號B1)

主持人：本會林榮譽會長建元

聯絡人及電話：王翊慈研究員022517-5701#27

出席者：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何芳子董事長、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邊泰
明教授、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鄭人豪助理教授、中國文化大學
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王思樺副教授、宜蘭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、花
蓮縣政府建設處使用管理科、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、基隆市政府都
市發展處使用管理科、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、臺北市建築管理
工程處使用科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照科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
科、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更新推廣科、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使用管理
科、金門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、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建照科、澎湖縣
政府建設處建設管理科、連江縣政府工務處都計建管科、基隆市不動產暨都
市更新學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花蓮縣臺灣不動產物業人力資源協會、社
團法人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北市
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
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
竹縣建築師公會、宜蘭縣建築師公會、花蓮縣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灣省
土木技師公會板橋會本部、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土木
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、
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台北辦事處、中華民國
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
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都更危老重建協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
推動協會、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協會、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
協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公會、金門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宜蘭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
花蓮縣不動產開發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
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桃園市不動
產估價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
桃園市地政士公會、新竹市地政士公會、新竹縣地政士公會、宜蘭縣地政士
公會、花蓮縣地政士公會、基隆市地政士公會、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、桃
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、澎湖縣地政士公會、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
會

列席者：
副本：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

備註：

一、內政部國土署為研議「危老重建條例」後續延續推動之法

令與政策精進方向，誠摯邀請各界先進提供寶貴的專業建

議與指導，作為未來政策規劃及修法參考依據。為此舉辦

本次【危老條例2.0 精進作為座談會】，相關議程資訊詳

如附件。

二、敬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轉知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業

務相關單位踴躍報名參加。

三、座談會資訊及報名方式刊登於基金會網站「最新消息/活

動」專區(https://www.fudee.org.tw/2025/04/07/)，為

利座談會進行，採線上報名方式(https://reurl.cc

/M3X3ek)辦理。請各單位於114年4月18日(五)下午17時前

完成報名，額滿後將關閉報名表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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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老條例屆期後續政策規劃委託專業服務案 

【危老條例 2.0 精進作為座談會】 

一、 緣起 

為因應潛在災害風險，並加速危險及老舊建物重建，提升建築安全及國民

絣執，自 106 年 5 月內政部公布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》（簡

稱危老條例），其施行期限即將於 116 年 5 月 31 日屆滿。為此，國土管理署去

年(113 年)辦理本委託案，依序針對已核准重建計畫之整體及區域特性、地方政

府業務分工情形及宣傳成效、國內外危老重建政策及處理機制等進行彙整，並

辦理多部課題收集座談會、專家徵詢會議等，以分析實務推動過程中所遭遇的

問題。 

本年度將進一步探討危老重建延續推動所需的法令與政策精進方向，包括

適用範圍、基地規模限制、容積獎勵機制、合建契約規範及風險控管機制等，

確保政策延續性與合理性。故此，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、地方政府代表及實

務推動之民間公、學會等專業團體、危老推動師、輔導團隊等，針對初步擬定

的政策方向提供專業建議與指導，作為後續政策規劃與修法研議之參考依據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

三、 執行單位：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 

四、 會議時間： 

(一) 北部場次：4 月 22 日(二) 14:30－16:00 (14:00 開始報到) 

(二) 中部場次：4 月 25 日(五) 14:30－16:00 (14:00 開始報到) 

(三) 南部場次：4 月 30 日(三) 14:30－16:00 (14:00 開始報到) 

五、 會議地點： 

(一) 北部場次：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拉斐爾廳（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

段 85 號 B1） 

(二) 中部場次：逢甲大學 人言大樓 B1 第四國際會議廳（臺中市西屯區

文華路 100 號） 

(三) 南部場次：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 第 6 會議室（高雄市苓雅區四

維三路 2 號 9 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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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１ 中部場逢甲大學人言大樓位置 

 

 
圖 2 中部場逢甲大學人言大樓外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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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會議流程 

時間 會議流程 

14:00-14:30 (30 分) 報到 

14:30-14:40 (10 分) 國土署長官開場致詞 

14:40-15:10 (30 分) 
危老重建推動課題& 

對策危老屆期後修法方向說明 

15:10-15:40 (30 分) 專家學者意見回饋 

15:40~16:00 (20 分) 綜合討論 

16:00~ 散會 

七、 危老條例 2.0 修法重點（尚未定案，僅為現階段政策推動方向之建議） 

【重點一】危老 2.0 轉為常態化推動 持續鼓勵危險&老舊建築物重建 

【重點二】危老 2.0 不設危老最小面積 僅訂最小申請容積獎勵門檻 

【重點三】危老 2.0 仍維持全數同意 研議危老&都更重疊之協調機制 

【重點四】危老 2.0 納入整建方式 老舊建物得循快速通關延壽 

【重點五】危老 2.0 提高容積獎勵項目公共性、公益性 

【重點六】危老 2.0 建立續建保證機制 強化風險控管 

【重點七】危老 2.0 提供多元化獎勵措施 提高重建誘因 

【重點八】危老 2.0 保障民眾住的安全 鼓勵地主自主重建 

八、 議題討論及初步建議對策 

(一)  危老適用對象是否限以住宅使用為主? 

•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得做住宅使用者：如風景區、市場用地等符合都

市計畫規定得做住宅使用者，得適用之。 

• 重建前做住宅使用，且達一定比例者(1/2)：住宅使用認定以建築物使用

執照所載之建物用途為原則。 

(二)  老舊建物可採修繕延壽，如何納入危老條例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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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危險及老舊兩種建築物樣態仍併行處理，惟須劃分不同的處理方式，符

合適用條件建築物，危險建築物以重建為主，老舊建築物以修繕為主。 

• 參照內政部今年 2 月 6 日提出「老宅延壽」專案政策及借鏡日本制度，

評估結果未達一定標準之老舊建築物，得申請整建或維護，並有相關經

費補助，以延長建築物的生命週期，達到淨零碳排之效。 

• 修法後研議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結果之 R 值 > 45 者(未達最低等級

者)，得辦理重建，取消「屋齡達 30 年，評估結果為 30<R<45 或未設

置升降設備者」得申請重建之規定，規範確實有重建需求之危險建築

物，始申請重建；另 R 值 ≦ 45 者(未達一定標準)，得申請修繕補助。 

(三)  如何規定申請容獎之最小基地面積 ? 

• 為衡平危老條例立法初衷為解決危險老舊建築之風險，及確保小基地之

施工安全，並避免對周邊景觀發生負面影響，基地面積應符合一定面積

規模(1,000 平方公尺)，始得申請容積獎勵 

• 另未達容積獎勵申請門檻者，仍可適用其他稅捐減免及相關獎助措施。 

(四)  容積獎勵項目如何修正，以確保公益性? 

• 時程獎勵落日後不再續訂，改提高規模獎勵額度，鼓勵地主整合大型基

地進行重建。 

• 屬公益性較高之獎勵項目(協助開闢公共設施)，獎勵額度可評估酌予提

高，並新增捐贈社會福利設施獎勵(如社會住宅)納入優先申請獎勵項目 

• 屬建築設計型獎勵（如綠建築、智慧建築、耐震設計等）除規定其應完

成獎勵項目對應之獎勵標章外，為因應淨零轉型應另完成建築能效評

估，提升建築能源使用效率，惟此類型獎勵之公用公益性較為不足，獎

勵額度建議評估酌予調降。 

(五)  如何增加其他獎勵措施，提升重建與整建誘因? 

• 現行執行案件中，有部分案件是無申請任何容積獎勵，其重建誘因乃危老

重建後的稅捐減免，顯示建築容積並非唯一獎勵手段，可評估提供其他稅

賦優惠增加重建誘因。 

• 可研議比照其他產業投資獎勵方式，適用其他稅減優惠(如營利事業所得

稅減免、適用綠色金融等)，提供更多財稅誘因。 

• 研擬透過融資協助、信用保證機制放寬資格、政府補助等方式，以提高地

主自主重建意願 

• 增加企業法人或自然人投資建築重建計畫的財稅誘因，例如營利事業所得

稅減免、綠色金融等，以促進重建推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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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都更及危老競合之處理方式 

• 都市更新強調整體規劃，重整社區環境與機能；而危老重建聚焦單棟老舊

建築的整建重建以提升安全，兩者在思維與制度上有所差異，是否應限制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後，事業計畫範圍內不得申請危老，以利都市更新

計畫範圍之整體性? 

•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向主管機關提出報核申請時，其更新單元範圍內之建

築物不得再提出危老申請(如「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

建計畫申請作業注意事項」第 5 點規定)。 

• 研議協調機制，主管機關審查時若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範圍重疊時，需有

協調磋商程序 

 


